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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中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定期现场

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 中英科技

保荐代表人姓名：晏璎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城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晏璎、毕卫翔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21年度

现场检查时间：2022年6月13日-2022年6月14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

（一）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

（二）察看上市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管理场所；

（三）对有关文件、原始凭证及其他资料或者客观状况进行查阅、复制、记录、录音、录像、照相；

（四）走访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

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交流；

（2）核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的合规性；

（3）查阅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等相关文件；

（4）查阅公司审计委员会相关会议文件；

（5）查阅公司制定的各项内控制度；

（6）查阅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等。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

和报告等（如适用）

√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发现

的重大问题等（如适用）

√

6.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执行

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如适用）

√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如

适用）

√

8.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

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如适用）

√

9.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

审计工作报告（如适用）

√

10.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如适

用）

√

11.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控制

度

√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交流；

（2）察看上市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

（3）查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支持性文件；

（4）查阅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相关制度等有关文件；

（5）查阅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相关信息、媒体关于公司的相关报道。

1.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2.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3.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4.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5.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

√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交流；

（2）察看上市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

（3）查阅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文件；

（4）查阅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相关合同、凭证、三会文件、信息披露文件等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

务

√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交流；

（2）实地走访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并查看募投项目实施进展；

（3）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

（4）抽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大额合同及其资金使用审批单、付款凭证等；

（5）查阅会计师、董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报告；

（6）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三会文件、信息披露文件等。

1.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3.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

4.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

间进行高风险投资

√

6.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等

相符

√

7.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交流；

（2）查阅公司定期报告等资料；

（3）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定期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行业发展状况等资料。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2.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交流；

（2）查阅公司及股东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的相关文件、信息披露等资料。

1.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2.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交流；

（2）查阅并核查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3）查阅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重大投资、重大合同、大额资金往来等其他重要事项的相关合同、凭证、三会

文件、信息披露文件等资料；

（4）查阅行业发展状况等资料，网络搜索相关媒体报道。

1.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

2.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

3.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4.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5.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6.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无。

保荐代表人签名：

晏璎 陈城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持续督导的培训情况报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英科技”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于2022年6月13日对中英科技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

了专门培训，并对未到场的相关人员通过线上视频接入参加培训，督促其认真学习培训内容，本次培

训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培训的基本情况

培训时间 2022年6月13日

培训地点 常州市

培训主题 关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进行培训

培训讲师 晏璎、毕卫翔

参加培训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 培训主要内容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违规案例等。

三、培训总结

本次培训期间，接受培训的人员均认真配合保荐机构的培训工作，并积极进行交流沟通，保证了

本次培训的顺利开展。 通过本次培训，上市公司的相关人员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及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的规定加深了理解和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本次培训达到了预期

效果。

保荐代表人签名：

晏璎 陈城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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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6月10日分别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2022年6月17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当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22-063号公告。

（二）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

（三）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

作制度》。

（四）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制度》。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2-062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10日分别以送达、电子

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 会议于2022年6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监

事6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事项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及子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公司

募投项目实施计划，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利益。 该事项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通过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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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款项支付方式，降低资金综合使用成本，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部

分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非募集资金

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 该事项无须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20年11月，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69号），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

427,774,961股新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00,229,096.61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32,624,760.74元（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67,604,335.8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投资金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1

10万吨/年电池新材料前驱体

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

公司

162,878.00 105,860.25

2 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驰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12,003.75 10,288.75

3

10万吨/年设施农业用水溶性

磷酸一铵技改工程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

公司

9,584.21 7,816.55

4 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红磷化

工有限公司

7,730.20 5,653.61

5 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 57,000.00 57,000.00

合计 222,906.16 186,619.16

注：

1.2022年1月1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6万吨/年聚甲醛项目” 变更为“10

万吨/年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项目” ， 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云聚天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2. 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合计金额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差异141.27万元系原 “6万吨/年聚甲醛项

目”已支付相关费用所致。

三、操作流程

（一）项目实施主体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采购计划、相关业务合同，明确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及支付额度，报公司财务部同意后，履行相应的付款审批程序。

（二）项目实施主体财务部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同审核付款金额无误后，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

请单据办理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开具（或背书转让支付），并建立票据明细台账，按月分类汇总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明细表，同时报送保荐机构。

（三）公司财务部按月统计未置换的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款项，公司及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或外部客户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由项目实施主体背

书转让后），根据垫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统计编制置换清单并报送公司总经理审批后，经保荐代表人同

意以及经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审核后，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所使用的款项，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等额置换转入公司及子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

（四）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上述方式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

调查与查询。

（五）未来通过上述方式等额置换募集资金的金额由会计师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年度审核报告中一

并确认。

（六）公司在台账中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一般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并与该笔资

金相关的票据进行匹配记载。 对所涉及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合同、付款凭证以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等

单独建册存档，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本次募投项目。

四、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通过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至一般资金账户，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及子公司财务成本，该方式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推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通过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及子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情形，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推进。 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该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通过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 该事项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及子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实施

计划，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利益。 该事项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也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

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旨在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及

子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推进。 且上述事宜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对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39�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2-097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 路桥集团是四川路桥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达卡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Dhaka� Bypass�

Expressway�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达卡公司” ）。 达卡公司是路桥集团在

孟加拉国出资组建的控股子公司。

●保证担保的担保金额：银团贷款的离岸贷款本息（本金不超过1.843亿美元）；股权质押担保的

担保金额：银团贷款的贷款本息（离岸贷款本金不超过1.843亿美元及在岸贷款本金不超过107.5亿孟

加拉塔卡）。

●已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本次公告之日，路桥集团为达卡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为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特别风险提示：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敬请广大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

1、 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在孟加拉国达卡市投资设立达卡公司。 达卡公司是负责开展孟加拉

达卡绕城高速PPP项目的开发、 融资、 建设、 运营和维护的项目公司。 路桥集团、 孟加拉Shamin�

Enterprise� (PVT)� Limited公司、孟加拉UDC� Construction� Ltd.公司分别持有达卡公司60%、30%、

10%股份。 达卡公司是路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为筹集银行融资，达卡公司（作为借款人）与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作为牵头行及代理行）、

孟加拉基础设施融资基金（Bangladesh� Infrastructure� Finance� Fund� Limited，作为牵头行及贷

款人代表）、渣打银行孟加拉分行（作为担保代理行和账户行）及相应的离岸、在岸贷款人签署了银团

贷款协议。 根据该等协议，由离岸、在岸贷款人组建银团向达卡公司提供贷款，其中离岸贷款本金不超

过1.843亿美元，在岸贷款本金不超过107.5亿孟加拉塔卡（以下简称“银团贷款” ）。 银团贷款用于达

卡绕城高速PPP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达卡绕城高速PPP项目已正式开工，银团贷款的首次放款正在审核过程中。 现按照相关规定及银

团的要求， 对本次担保进行专项披露。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担保计划额度范围

内。

2、 担保的主要内容

在签署上述银团贷款协议后，包括路桥集团与相关方还签署了相应担保协议，包括：（1）由路桥

集团 （作为保证人） 与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 （作为代理行） 签署的美元保证协议（USD�

Guarantee� Agreement）；以及（2）由路桥集团和达卡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为出质人）与渣打银行孟

加拉分行（作为担保代理行）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Pledge� of� Shares� Agreement）。

路桥集团由此为达卡公司的银团贷款提供相应担保，担保内容具体如下：

担保合同 债权人 债务人 担保人

融资担保本金

金额

担保期间 担保方式

美元保证协

议

离岸贷款人 （由

国家开发银行四

川省分行作为代

理行签署）

达 卡

公司

路 桥

集团

离岸贷款本息

（其中本金不

超过1.843亿美

元）

协议签署日期

至主债务到期三年

后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股权质押协

议

离岸贷款人

及 在 岸 贷 款 人

（由渣打银行孟

加拉分行作为担

保代理行签署）

达 卡

公司

路 桥

集团及借

款人的其

他孟加拉

方股东

离岸贷款本息

（其中本金不

超过1.843亿美

元） 及在岸贷

款本息 （其中

本 金 不 超 过

107.5亿孟加拉

塔卡）

全部被担保债

务履行完毕之日

路桥集团所持达卡

公司60%股权质押

（借款人的其他孟

加拉方股东以其各

自持有的借款人股

份提供质押）

注：1.�上述两项担保均对应同一银团贷款。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1月7日、2022年1月24日， 公司先后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授信及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子公司路桥集团

为达卡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人民币38.6亿元担保，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审议

年度担保议案股东大会之日止，具体公告内容详见2022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四川路桥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本次担保金额在年度计划总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达卡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王传福；地址：House� 16#,� Road� 6,Baridhara,Dhaka,孟加

拉国；成立时间：2019年3月20日；经营范围：达卡绕城公路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城以北，该项目主要连

接北部工业区和东北部工业区，其港口连接南部的吉大港。 项目为老路改建项目，拟将现有双向两车

道改建为包含四车道收费公路以及两侧各一条服务车道，将国道N1、N2、N3和N4连接起来。 项目推荐

采用设计速度为65-80km/h的双向四车道（收费公路外）外加两条服务车道标准建设，路基标准宽度

为32.2米，项目全长约48.11公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达卡公司总资产2.49亿元，净资产2.24亿元，营业收入0.00元，净利润-4万

元。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持有达卡公司60%的股权， 孟加拉Shamin� Enterprise�

(PVT)� Limited公司持股30%、孟加拉UDC� Construction� Ltd.公司持股10%。

2、与本公司的关系

达卡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保证公司良好的生产经营、为海外投资项目的稳健开展而发生的，符合公司生

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担保风险可控。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结合被担保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等因素综合分析，认为担保对象未来具有足够的偿

债能力，且被担保公司主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充分管控该公司的生产经营，

担保风险较小。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担保预计额度考虑了公司及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

及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和

逾期担保的情况。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304.21亿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292.50亿元、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

3.47亿元； 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2.05%、107.74%%、1.28%、无

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01330� �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2-029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7号九洲电器大厦二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4,399,04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07,224,0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7,174,9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139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5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乔德卫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李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817,099 99.8010 248,300 0.0351 1,158,700 0.1639

H股 45,279,713 95.9825 1,860,000 3.9428 35,230 0.0747

普通股合计： 751,096,812 99.5623 2,108,300 0.2795 1,193,930 0.1583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817,099 99.8010 248,300 0.0351 1,158,700 0.1639

H股 45,279,713 95.9825 1,860,000 3.9428 35,230 0.0747

普通股合计： 751,096,812 99.5623 2,108,300 0.2795 1,193,930 0.1583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817,099 99.8010 239,300 0.0338 1,167,700 0.1651

H股 45,279,713 95.9825 1,860,000 3.9428 35,230 0.0747

普通股合计： 751,096,812 99.5623 2,099,300 0.2783 1,202,930 0.1595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817,099 99.8010 248,300 0.0351 1,158,700 0.1638

H股 45,314,943 96.0572 1,860,000 3.942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51,132,042 99.5669 2,108,300 0.2795 1,158,700 0.1536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817,099 99.8011 239,300 0.0338 1,167,700 0.1651

H股 45,232,943 95.8834 1,942,000 4.11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51,050,042 99.5561 2,181,300 0.2891 1,167,700 0.1548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817,099 99.8011 239,300 0.0338 1,167,700 0.1651

H股 45,314,943 96.0572 1,860,000 3.942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51,132,042 99.5669 2,099,300 0.2783 1,167,700 0.1548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425,799 99.7457 639,600 0.0904 1,158,700 0.1638

H股 28,898,954 61.2591 18,275,989 38.74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34,324,753 97.3390 18,915,589 2.5074 1,158,700 0.1536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1年薪酬考核情况与2022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772,899 99.7948 283,200 0.0400 1,168,000 0.1652

H股 45,314,943 96.0572 1,860,000 3.942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51,087,842 99.5611 2,143,200 0.2841 1,168,000 0.154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678,351,5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17,170,7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0,294,878 87.9762 248,300 2.1218 1,158,700 9.902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3,064,500 95.9815 108,400 3.3951 19,900 0.6234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7,230,378 84.9725 139,900 1.6441 1,138,800 13.3834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 A�股股东。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1年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7,465,585 95.1268 248,300 0.8599 1,158,700 4.0133

5

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7,465,585 95.1268 239,300 0.8288 1,167,700 4.0444

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27,074,285 93.7716 639,600 2.2152 1,158,700 4.0132

8

关于董事、监事2021年

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2

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27,421,385 94.9737 283,200 0.9808 1,168,000 4.0455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 A�股股东。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政、周冲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 � � � �证券简称：冠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7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下属子公司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未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特此提示。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 公 司” ：指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冠捷投资” ：指Top� Victory� Investments� Limited，冠捷投资为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1%控股子公司。

“TPV� (Thailand)” ：指TPV�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为冠捷投资的下属全资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及银行授信要求，2022年4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22年5月10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51%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全资下属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及交易履

约提供信用担保，总额不超过180,135万美元、14,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额度

范围内，在全资下属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16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2-017《关于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

担保的公告》）。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范围内， 将下属子公司冠捷投资未使用的部分担保额度

调剂至下属子公司TPV� (Thailand)，并由冠捷投资作为担保方，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担保类

型

币种

新增担

保额度

（万）

本次调剂

担保额度

（万）

调剂后新

增担保额

度（万）

截至2022

年3月31

日实际担

保金额

（万）

冠捷科技有限公

司

冠捷投资有限公

司

100% 84.66%

综合授

信

美元 131,775 -600 131,175 64,196

冠捷投资有限公

司

100% 84.66%

履约保

函

美元 48,000 48,000 40,000

冠 捷 显 示 科 技

（厦门）有限公司

100% 75.60%

履约保

函

人民

币

14,400 14,400

冠捷投资有限公

司

嘉捷科技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100% 49.71%

综合授

信

美元 360 360

TPV�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

100% 77.90%

综合授

信

泰铢 20,000 20,000

注：本次调剂担保额度2亿泰铢（折合约600万美元）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担保方与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 已经冠捷科技

有限公司、冠捷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内部决议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TPV�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

1、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 TPV�Technology�(Thailand)�Co.,�Ltd.

成立日期 2019年11月6日

成立地点 泰国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273,550,000泰铢

董事 何庆、陈旭彪、尹传义、林仕健

注册号 255562002203

注册地址

267�MU�7�THA�TUM�SUB-�DISTRICT,�SI�MAHA�PHO�DISTRICT,�PRACHIN�BURI�

PROVINCE�25140,�THAILAND

主营业务 制造并销售显示器及液晶电视

2、股权关系

TPV�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为冠捷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泰铢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1,436,524,121.11 11,882,552,692.50

负债总额 8,437,943,983.79 9,286,426,363.0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437,943,983.79 9,286,426,363.07

短期借款 - -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7,959,479,195.64 1,631,687,176.45

利润总额 118,592,195.41 -402,453,807.89

净利润 118,590,326.93 -402,453,807.89

四、担保主要内容

根据TPV� (Thailand)资金使用需求，TPV� (Thailand)拟通过冠捷投资信用担保的方式向中国银

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亿泰铢（折合约600万美元、折合约4,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 冠捷投资提供全额信用担保， 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止。

五、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TPV� (Thailand)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均能有

效控制；冠捷投资为其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其正常经营业务

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助于其业务持续正常良好运作，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个人提供担保

的情况，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0；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下属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的

担保（按公司对下属公司权益比例折算）余额约为340,603.72万元人民币，约占公司2021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168.34%。 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涉及诉讼的担保、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336� � � � �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2-030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9,206,564股，限售期为上海昊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取得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国健” 或“公司” ）股票之日（2019年6

月25日）起36个月，占公司总股本的3.1140%；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2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7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61,621,142股，并于2020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后总股本

为616,211,41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59,977,74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6,233,67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发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名，股份数量为19,206,56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1140%，限售期为该股东取得公司股票之日（2019年6月25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售

股将于2022年6月2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公

司于2022年6月6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登记手续， 本次共向

116名激励对象归属574,380股股票，公司总股本由616,211,413股变更为616,785,793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生国健药业（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因此由3.1169%变动为3.1140%。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其他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

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上海昊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就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事项承诺如下：

“1、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自承诺人取得

发行人股票之日（2019年6月25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承诺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

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依法承担以下责任：

（1）承诺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股份锁定期承诺向发行人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2）承诺人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的10个

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剩余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12个月。 如承诺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

行人有权将应付承诺人现金分红（含因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而可间接分得的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

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三生国健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三生国健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9,206,56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2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上海昊颔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19,206,564 3.11% 19,206,564 0

合计 19,206,564 3.11% 19,206,564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9,206,564 股东取得公司股票之日（2019年6月25日）起36个月

合计 - 19,206,564 股东取得公司股票之日（2019年6月25日）起36个月

六、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868� � � � �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22-011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02元（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2�

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和香港市场投资者

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18元。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

得税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3 － 2022/6/24 2022/6/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9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98,148,67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796,297.3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3 － 2022/6/24 2022/6/2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 55�号）等有关规

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02元（含税）。待个人股东

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016�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0018元；如其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02�元（上

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018�元。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018元。 对于

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0.002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就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可向公司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3-2218286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